臺中市私立短期補習班補（換）發立案證書應附資料一覽表

	應備表格或證件
	備註

	申請書
	

	原立案證書正本（若遺失請登報作廢並檢附其相關資料，需繳交正本「報紙正本」）
	

	切結書（若立案證書遺失者需檢附，有共同設立人時需一併簽名切結。）
	

	設立（代表）人身分證影印本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
註： 

一、本表所列各項表件及所有資料請依順序裝訂整齊成冊，共一式三份（送二份至本府（一份正本、一份副本），自留一份。

二、影印本每張均需加註「影本與正本相符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」並由設立人蓋章以示負責。

三、辦理方式(1)由設立人親送。(2) 郵寄(請寄送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)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辦理。

四、依本市短期補習班管理規則規定，補習班經核准立案後如有變動事項應由『設立人』檢具有關文件報請本府核准。

五、表格如不敷應用，請自行列印使用。

   臺中市私立                  短期補習班申請書　　 　
本班因「                   」造成立案證書毀損（遺失），擬申請補
（換發）證書。
一、□繳回本班原立案證書乙份。

二、□原立案證書不慎遺失﹐於  年  月  日刊登        報聲明作廢﹐並檢附其相關資料﹐特此證明。
此致
臺中市政府教育局

設立人：　　　　            （簽名及蓋章）
身分證號碼：
班　　　址：臺中市       區         路(街)  

  段   巷    弄     號       樓
聯絡電話：

中華民國年月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切    結    書
本班（私立              短期補習班）確因不慎遺失立案證書一紙，於   年   月   日刊登      報聲明作廢，如有因立案證書遺失所引起之法律及行政責任，概由本補習班負完全責任，特立此切結。

此致
臺中市政府教育局

               立切結書人

設立（代表）人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及蓋章）
身分證號碼：

                   戶籍地址： 
共同設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及蓋章）
身分證號碼：

                   戶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設立（代表）人身分證影本





以上所附身分證影本與正本相同如有虛偽願負法律責任　   （設立人蓋章）
以上所附身分證影本與正本相同如有虛偽願負法律責任　   （設立人蓋章）



蓋班印











身分證正面粘貼處





請蓋騎縫章（設立（代表）人印章）











身分證反面粘貼處





請蓋騎縫章（設立（代表）人印章）








